
江苏省高效办成建设项目联合验收

“一件事”实施方案
为深入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在工程建设项目验收阶段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制的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高效办成一件事”2025年度第二批重点事项清单〉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从企业视角出发，坚持改革引领，强化部门协同，重构业务流程，加强数据共享，在我省已将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合并办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建设项目验收涉及的其他多个单一事项，集成为“一件事”一次办理。实行“一次申请、统一受理、联合核验、限时办结”的服务模式，推进线上线下服务融合，充分发挥12345总客服作用，最大限度实现办事方式多元化、办事流程最优化、办事材料最简化、办事成本最小化，切实解决建设项目验收多头申请、程序交叉、时间冗长等问题，全面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二、实施方式
（一）服务内容
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为企业提供规划核实和土地核验、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消防验收备案）、建设工程档案验收、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等验收或备案事项“一站式”办理服务，实现一次提交申请、数据实时共享、业务集成办理，已集成的单事项可以按照企业需求组合办理。

对于各设区市地方性法规设定的其他验收事项，按照效能精简、法治统一原则，各设区市可将其纳入联合验收范围。
（二）办理方式
1. 线下办理“只进一门”：各地要在政务服务中心现有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综合窗口，设置“高效办成一件事·建设项目联合验收”服务专窗，提供一站式集成服务。
2. 线上办理“一网通办”：在江苏政务服务网、“一企来办”企业综合服务平台等设置高效办成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模块，提供敏捷高效服务。
3. 诉求“一线应答”：在江苏12345热线百科发布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主题信息问答，便利企业群众搜索查询。各地12345热线要积极组织民声接听员，依托热线百科和主题信息问答，提供政策咨询服务。推进12345“民声接听员进大厅”，探索在各地政务服务中心“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专窗设置12345专席，与首席代表、政策专员联动，提供业务咨询和导办服务，并按12345表单规范做好记录和回访。

（三）工作进度

2025年9月，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整合优化办事流程，开展业务协同，推动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减材料、减环节、减时限。10月，研究编制省市系统升级改造技术实施方案，同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全省统一申报端开发建设，各地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联合验收模块改造。11月，完成省市相关审批系统接口开发和联通工作，并上线试运行。12月，全省范围内推行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实现业务统一办理，办件数据实时反馈，方便企业就近申请。

三、重点任务

（一）重构办事流程。建立联动服务机制，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全流程为基础，以办事流程最优化为目标，强化规划核实和土地核验、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消防验收备案）、建设工程档案验收、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之间的业务协同，重构跨部门业务办理流程。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提供“套餐式”服务（附件4），建设单位可通过勾选其中一项“套餐”，选择联合验收办理事项。联合验收牵头部门应协调相关主管部门开展联合现场核验，实现一次申请、多事项联合办理，大幅减少累计办理时限和现场核验次数，提高办事效率。制定办理流程图（附件5），编制“一件事”办事指南（附件1）。

（二）精简申请材料。实施“一表申请”，对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涉及的单事项申请表信息逐项进行梳理、归并和去重，将五张申请表合并为一张申请表（附件2），实现共享数据自行复用、个性信息自主填报、申请表单自动生成，进一步提高表单免填率。对单事项申请材料进行整合、精简、优化，形成一张材料清单（附件3），提升企业办事便利度。

（三）开发办事系统。依托江苏政务服务网和省数字政府政务中台应用支撑能力，开发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全省统一申报端，统一数据标准和模块服务接口，通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提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集成办理服务，优化与规划核实和土地核验、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消防验收备案）、建设工程档案验收、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等业务系统的对接。
（四）强化数据共享。深化数据共享应用，实现线上线下收件、流程有效交互，数据自动流转。通过信息共享和电子证照应用，落实政府部门核发的材料免于提交、能够通过数据共享核验的事项免于提交证明材料、能够提供电子证照的免于提交实体证照。在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系统内共享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意见书、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信息，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有效提升建设项目竣工手续办理便捷性。办件数据实时推送至省数字政府政务中台，同步满足国家部委数据上报要求。
四、改革举措

（一）单位工程联合验收。工程建设项目包含多个单位工程的，可以根据不同单位工程的建设进度，在达到安全使用条件的前提下，对已满足使用功能的一个或者多个单位工程进行联合验收。

在全部单位工程完成验收后，或者对最后一个（批）单位工程开展联合验收的同时，应对工程建设项目整体中未验收的内容进行验收。

（二）非现场核验。鼓励应用非现场方式进行核验。非现场方式的核验包括：

1. 测绘、检验、检测类成果的在线复核、校验；

2. 线上踏勘；

3. 电子图纸和图纸审查结果在线查看；

4. 许可要求、管控条件要求、设计图纸和图纸审查结果、测绘成果等信息的系统校核、比对。
（三）部门委托服务。验收部门在核验过程中需要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检验、检测及其它技术服务的，由验收部门委托并支付费用。

五、工作保障

（一）强化组织领导。实施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是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各地应建立联合验收工作协调机制，明确牵头部门，并成立由住房城乡建设、自然资源、国防动员、数据等相关部门和技术支持单位共同参与的工作专班，全面推进工作任务落实。
（二）明确职责分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推进高效办成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工作。负责统筹业务流程、业务规范、业务需求梳理及技术方案的制定，建设全省统一的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申报端，优化对接相关业务系统，同步做好办件结果反馈。编制发布办事指南、操作指引，归集、录入和维护主题信息问答和智能问答，开展系统和业务培训等。

省自然资源厅负责规划核实和土地核验业务流程、业务规范、业务需求的梳理及配合做好业务系统对接联通。
省国防动员办公室负责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业务流程、业务规范、业务需求的梳理及配合做好业务系统对接联通。
省数据局负责依托省数字政府政务中台，支持做好业务系统互联互通和数据实时共享工作。
各地自行确定相关部门职责分工，牵头部门应做好联合验收统筹协调工作，并负责确定现场验收时间、组织相关部门在规定时限内进行现场验收；参与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业务办理、系统改造对接等协同服务。
（三）加强宣传引导。要采取多种形式做好高效办成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政策解读和宣传引导，狠抓工作落实，确保工作成效。在政策解答、平台使用、业务办理等方面强化业务人员培训，有效提升服务质量。接入政务服务“好差评”，及时回应、解答企业关切的热点问题，根据意见建议开展流程、内容、功能的持续优化迭代升级工作，不断提升高效办成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服务便捷度和企业满意度。

《关于印发全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配套制度的通知》（苏工改办〔2019〕3号）附件3《江苏省工程建设项目限时联合验收指导意见》同时废止。
附件：1. 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办事指南

2. 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申请表
3. 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材料清单

4. 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套餐服务
5. 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办事流程
附件1

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

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

二、事项简介

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是江苏省进一步优化工程建设项目验收阶段服务，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推动政务服务跨部门联办的关键举措，由住房城乡建设、自然资源、国防动员、数据等4个职能部门协同联动，围绕建设项目验收需要办理的政务服务手续，通过系统连接、证照共享等方式畅通全流程“网上办”渠道，为建设单位办理规划核实和土地核验、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消防验收备案）、建设工程档案验收、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等5个事项提供高效服务。

三、改革成效

	
	改革前
	改革后

	办理时间
	不超过57个工作日
	不超过20个工作日

	跑动次数
	5次
	1次

	提交材料
	最多37件
	最多11件

	办理环节
	8个
	2个


四、适用范围
本省范围内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五、事项清单

1. 规划核实和土地核验；

2.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消防验收备案）；

3. 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4. 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5.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六、实施层级
设区市、县（市、区）。
七、责任部门

牵头部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责任部门：省自然资源厅、省国防动员办公室。

八、实施依据

（一）规划核实和土地核验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

3.《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

（二）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消防验收备案）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2.《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

3.《江苏省消防条例》；

4.《江苏省其他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分类管理办法》。

（三）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2.《江苏省档案管理条例》；

3.《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

4.《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管理办法》；

5.《江苏省城建档案管理办法》。

（四）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1.《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

2.《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

3.《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五）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2.《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

九、受理条件

（一）规划核实和土地核验

办理规划核实和土地核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 申请表；

2. 竣工测量报告；

3. 房产测绘成果报告；

4. 土地核验报告。

（二）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消防验收备案）

1. 消防验收

（1）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请表；

（2）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3）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

2. 消防验收备案（不采用告知承诺方式办理的）

（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表；

（2）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3）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

3. 消防验收备案（采用告知承诺方式办理的）

（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表；
（2）一般项目消防验收备案告知承诺书。

（三）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办理建设工程档案验收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1. 联合验收申请表；
2. 建设工程档案目录清单。

（四）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办理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1. 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2. 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3. 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五）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1.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2. 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3.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规划、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

4. 法律规定应当出具的对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验收合格的证明文件；

5. 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6.《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住宅工程提交）；

7. 法规、规章规定必须提供的其他文件。

十、材料清单
见附件3。

十一、办理流程
见附件5。

十二、办理途径
1. 线上办理：登录江苏省政务服务网“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专区，进入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模块进行办理。
2. 线下办理：前往项目所在地政务服务中心设立的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专窗（专区）申请办理。
十三、办理时限

累计办理时限不超过20个工作日（不包括整改时间）。
1. 规划核实和土地核验：20个工作日。

2.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消防验收备案）：（1）消防验收15日；（2）消防验收备案1个工作日出具备案凭证。不采用告知承诺方式办理且被确定为检查对象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现场检查；采用告知承诺方式办理且被确定为检查对象的，3个工作日内完成现场检查。

3. 建设工程档案验收：20个工作日（整改时间不计入办理时限）。

4. 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1个工作日。

5.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1个工作日。
各地承诺办理时限少于上述办理时限的，按照承诺办理时限进行办理。
十四、办理结果及送达方式

规划核实和土地核验、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消防验收备案）、建设工程档案验收、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等事项，由企业在提交申请时自主选择办理结果获取方式，纸质办理结果文件可通过邮寄或自取方式送达，如有电子证照可通过江苏省政务服务网查看获取。

十五、咨询投诉渠道
12345“民声智慧听”，或向各地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设置的“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专窗咨询。
附件2
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申请表

	申请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姓名
	
	联系方式
	

	项目和事项信息

	项目名称
	

	项目代码

（发改委）
	

	工作编码

（工改系统）
	

	办理事项
	□规划核实和土地核验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消防验收备案）

	
	□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工程简要信息

	工程名称
	

	工程分类
	□房屋建筑工程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其他

	建设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装饰装修  □其他

	资金来源
	□政府投资项目  □社会投资项目  □其他

	项目属地
	江苏省      市      区（县、市）      街道（镇）

	详细地址
	

	工程造价
	万元；其中外币（币种        ）     万元

	合同工期
	

	施工时间
	自      年   月   日（开工日期）至      年   月   日（竣工验收日期）止。

	总建筑面积
	        ㎡
	其中地上        ㎡；地下        ㎡（含人防面积

      ㎡）。

园林工程面积      ㎡，其中绿化面积       ㎡，园林附属工程面积      ㎡。

	地上层数
	
	地下层数
	

	结构类型
	
	长度/跨度/高度等技术指标
	

	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建设单位档案员
	
	联系方式
	

	   （申请建设工程档案验收的工程名称）   工程档案已按现行  （工程属地执行的建设工程档案管理标准名称及编号）  收集、整理、组卷并自检合格。该工程纸质档案、电子档案、声像档案已报送至城市建设档案机构，申请办理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附件：
□ 工程准备阶段文件  （纸质 / 电子）
□ 监理文件          （纸质 / 电子）
□ 施工文件          （纸质 / 电子）
□ 竣工图            （纸质 / 电子）
□ 竣工验收文件      （纸质 / 电子）
□ 声像档案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消防验收备案）

	特殊消防
设计
	□是    □否

注：按照《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七条填写。
	建筑高度大于250m的建筑采取加强性消防设计措施
	□是    □否

	特殊建设

工程情形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注：按照《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第十四条填写。

	单位类别
	单位名称
	资质等级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
	项目负责人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消防

施工单位
	
	
	
	
	

	消防审验技术服务机构
	
	
	
	
	

	□装饰装修
	装修部位
	□顶棚 □墙面 □地面 □隔断 □固定家具 

□装饰织物 □其他

	
	装修面积（㎡）
	
	装修所在层数
	

	□改变使用
功能
	改变后
使用功能
	
	原使用功能
	

	□建筑保温
	材料类别
	□A  □B1  □B2
	保温所在层数
	

	
	保温部位
	
	保温材料
	

	建筑单体名称
	使用

功能
	耐火等级
	结构类型
	地基基础类型
	层数
	高度或长度（m）
	占地

面积（㎡）
	建筑面积（㎡）

	
	
	
	
	
	地上
	地下
	
	
	地上
	地下

	
	
	
	
	
	
	
	
	
	
	

	
	
	
	
	
	
	
	
	
	
	

	
	
	
	
	
	
	
	
	
	
	

	消防设施

及其他
	□室内消火栓系统     □室外消火栓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气体灭火系统     □泡沫灭火系统   

□其他灭火系统       □疏散指示标志     □消防应急照明   

□防烟排烟系统       □消防电梯         □灭火器   □其他

	规划核实和土地核验

	土地出让合同号
	（划拨类可不填）

	划拨决定书号
	（出让类可不填）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号
	（管线工程可不填）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
	

	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人防工程位置

（中心点）
	GPS系统：经度：           纬度：

北斗系统：经度：           纬度：

	防护等级
	
	口部数量
	

	人防许可决定书编号
	
	许可面积
	

	战时功能
	
	平时功能
	

	实际建筑面积
	
	掩蔽面积
	

	地下层数
	
	人防层次
	

	防护设备单位
	
	防化设备单位
	

	施工图审查单位
	
	人防质量监督

机构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
	

	图审合格证号
	

	施工许可证号
	

	质量监督注册号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建设单位
	名    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资质等级*
	
	资质证书号*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勘察单位
	名    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资质等级*
	
	资质证书号*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设计单位
	名    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资质等级*
	
	资质证书号*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监

理单位
	名    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资质等级*
	
	资质证书号*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总监理工程师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施工单位
	名    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资质等级*
	
	资质证书号*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项目经理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我单位已阅知有关填写须知，并承诺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及数据的准确性（含电子材料与纸质材料的一致性）负责，自愿承担虚报、瞒报、造假等不正当手段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章）                          单位（盖章）


	填报说明：

1. 建设单位按本表的要求，逐项填写，内容应真实、齐全（非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等级”“资质证书号”栏目无需填写）。

2. 结构类型：

房屋建筑工程：框架、框架—抗震墙、抗震墙、部分框支抗震墙、框架核心筒、筒中筒、板柱-抗震墙、砌体结构、排架、钢结构、木结构、装配式结构等；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梁式桥、拱式桥、斜拉桥、钢构桥、悬索桥、组合体系桥、沥青混凝土+二灰结石、沥青混凝土+水稳碎石、水泥混凝土+二灰结石、水泥混凝土+水稳碎石、钢筋混凝土挡墙、块石挡墙等。

3. 参建单位信息中，标有*的信息在线上办理时均可通过数据共享自动获取，无需企业重复填写，项目负责人（含项目经理、总监理工程师）需企业自行填报。

4.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消防验收备案）填写说明：

（1）工程是否跨行政区域等相关情况；

（2）建设工程涉及储罐、堆场的，详细阐述储罐的设置位置、总容量、设置形式、储存形式和储存物质名称，堆场的储量和储存物质名称等；

（3）如本次属于再次申请消防验收（现场检查复查），之前现场评定（现场检查）提出的具体问题和整改情况；

（4）如属于特殊建设工程局部消防验收的或其他建设工程局部消防验收备案的，应当说明具体情况；

（5）其他相关情况。

5.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申请人应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以虚报、瞒报、造假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批准文件的，将依法予以撤销。


附件3

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材料清单

	序号
	申请材料
	适用事项
	材料来源
	材料必要性
	备注

	1
	联合验收申报表
	①②③④⑤
	申请人自备
	必要
	

	2
	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②③④⑤
	申请人自备
	必要
	

	3
	由自然资源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
	③④⑤
	政府部门核发
	必要
	通过数据共享获取，申请人免提交

	4
	对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验收合格的证明文件
	③⑤
	政府部门核发
	必要
	通过数据共享获取，申请人免提交

	5
	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③④⑤
	申请人自备
	必要
	

	6
	《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
	③⑤
	申请人自备
	必要
	如为住宅工程，需提交

	7
	由人防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
	③④
	政府部门核发
	必要
	通过数据共享获取，申请人免提交

	8
	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③⑤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移交
	必要
	

	9
	由城市建设档案机构出具的认可文件
	⑤
	城市建设档案机构出具
	必要
	通过数据共享获取，申请人免提交

	10
	建设工程档案目录清单
	③
	申请人自备
	必要
	

	11
	一般项目消防验收备案告知承诺书
	②③
	申请人自备
	必要
	申报消防验收备案（采用告知承诺方式办理的）

	12
	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
	②③
	申请人自备
	非必要
	申报消防验收备案（采用告知承诺方式办理的）无需提交

	13
	竣工测量报告
	①③④
	申请人自备
	必要
	

	14
	房产测绘成果报告
	①③
	申请人自备
	必要
	如为房屋建筑工程需提供

	15
	土地核验报告
	①③
	申请人自备
	必要
	如涉及用地手续。

	16
	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③④
	申请人自备
	必要
	

	17
	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③④
	申请人自备
	必要
	


① 规划核实和土地核验；

②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消防验收备案）；

③ 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④ 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⑤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附件4

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套餐服务
一、套餐1
联合验收事项：②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消防验收备案）、③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申请条件：（一）完成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包括同步配套建设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二）建设单位组织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完成竣工验收，并签署质量合格文件。（三）设施设备已经通过调试，运转正常，检测结果合格。（四）竣工图编制完毕，工程档案资料已经按照建设工程档案管理的规定收集齐全，整理完毕。（五）施工场地清理完毕。
申请材料：1.联合验收申报表；2.工程竣工验收报告；3.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或一般项目消防验收备案承诺书）；4.建设工程档案目录清单。

二、套餐2
联合验收事项：④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⑤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申请条件：（一）规划核实和土地核验、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消防验收备案）、建设工程档案验收均已通过。（二）建设单位通过容缺后补、告知承诺等方式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时需补充的材料已补充完整。
申请材料：1.联合验收申报表；2.工程竣工验收报告；3.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报告；4.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报告；5.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6.《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如涉及住宅工程）。

三、套餐3
联合验收事项：①规划核实和土地核验、②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消防验收备案）、③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申请条件：（一）完成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包括同步配套建设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二）建设单位组织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完成竣工验收，并签署质量合格文件。（三）按照“一次委托、联合测绘、成果共享”的要求，完成竣工验收涉及的测绘工作。（四）设施设备已经通过调试，运转正常，检测结果合格。（五）竣工图编制完毕，工程档案资料已经按照建设工程档案管理的规定收集齐全，整理完毕。（六）施工场地清理完毕。
申请材料：1.联合验收申报表；2.竣工测量报告；3.房产测绘成果报告；4.土地核验报告；5.工程竣工验收报告；6.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或一般项目消防验收备案承诺书）；7.建设工程档案目录清单。

四、套餐4
联合验收事项：②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消防验收备案）、③建设工程档案验收、④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⑤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申请条件：（一）完成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包括同步配套建设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二）建设单位组织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完成竣工验收，并签署质量合格文件。（三）设施设备已经通过调试，运转正常，检测结果合格。（四）竣工图编制完毕，工程档案资料已经按照建设工程档案管理的规定收集齐全，整理完毕。（五）建设单位通过容缺后补、告知承诺等方式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时需补充的材料已补充完整；（六）施工场地清理完毕。
申请材料：1.联合验收申报表；2.工程竣工验收报告；3.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或一般项目消防验收备案承诺书）；4.建设工程档案目录清单；5.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报告；6.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报告；7.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8.《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如涉及住宅工程）。

五、套餐5
联合验收事项：①规划核实和土地核验、②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消防验收备案）、③建设工程档案验收、④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⑤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申请条件：（一）完成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包括同步配套建设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二）建设单位组织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完成竣工验收，并签署质量合格文件。（三）按照“一次委托、联合测绘、成果共享”的要求，完成竣工验收涉及的测绘工作。（四）设施设备已经通过调试，运转正常，检测结果合格。（五）竣工图编制完毕，工程档案资料已经按照建设工程档案管理的规定收集齐全，整理完毕。（六）建设单位通过容缺后补、告知承诺等方式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时需补充的材料已补充完整；（七）施工场地清理完毕。
申请材料：1.联合验收申报表；2.竣工测量报告；3.房产测绘成果报告；4.土地核验报告；5.工程竣工验收报告；6.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或一般项目消防验收备案承诺书）；7.建设工程档案目录清单；8.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报告；9.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报告；10.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11.《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如涉及住宅工程）。

备注：1.我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已将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合并。建设项目如涉及结建人防工程，建设单位申请联合验收选择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时，必须同时勾选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备案资料中有关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燃气设施、绿化等方面的部分，应分别共享给相关主管部门和专业服务企业。2.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规划、消防、人防、城建档案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在系统内共享，无需建设单位另行提供；工程质量监督报告由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移交。

附件5

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办事流程

[image: image1.jpg]=R "ERIMBRSIEN—HR" DERE

& LHRi5 LTI
HNLHEBSRSM—EFEERX
Z& LEOEM EEEE
EATHEHSRER—
T e SIETE

= "g;%@gﬁﬁgf TR

THRRFREIE
fRbg EERS

S A I
| 1 | _
 BER2 N B | IS (1% -
i L N N | SRR MR
|| AmTmmTIN ||| | b i
R s B B |
I 1o I
| 11 |
[ eEewamE || | N ] |
|| BEEETER - ] | ST !
R et LR | ] ] ! BASIRIAILIG
| meTmemey | 11 | APTERTRR | T | |
! P ] !
D e | | |
| BEEAMBHEE | ! | - [
|| miemTmTe ) | APTERTEE)
i W | | : W ERED
______________ J |
| | BEEAANGHE | !
| ERETEETS | |
| e ]

ESvEirdthFEtaxiE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5年9月30日印发


— 26 —
— 1 —

